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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招标公告

 杭政储出〔2018〕22号地块住宅（设配套公建）项目（剩余工程）

监理 监理招标公告

项目编号： A3300000090001397001001 

1. 招标条件

 杭政储出〔2018〕22号地块住宅（设配套公建）项目（剩余工程

）监理 已由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滨江）发展和改革局 以 浙

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（赋码）信息表，2019-330108-70-03-005893-

000 批准建设，建设资金来 自 自有资金 ，出资比例为 自有资金比例

:100.00% ，项目业主为 杭州浦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，招标人为 杭

州浦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，委托代理机构为 建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

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 杭政储出〔2018〕22号地块住宅

（设配套公建）项目（剩余工程）监理 的工程监理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项目概况：本项目：☑投资估算 3200000000.00 元，☑工程概

算 580880500 元，其中建安工程造价 558393777 元；建设规模： 总

用地面积38744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146360平方米，其中地上计容建筑

面积96860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49500平方米。其中，根据要求配建

公共租赁房20415.03平方米 ，建设地点： 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新浦

路与坚塔街交叉口  。

2.2本次招标范围： 本项目监理服务期为自开工之日至项目集中交

付（含交付后集中维修期2个月），在此期限内为实现项目交付所进行

的一切工程内容均在本次招标范围内，包括不限于下述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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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建筑结构：包括土方工程、人防工程、屋面工程、门窗工程、

楼地面工程、钢结构工程等；

2)建筑安装工程：室内给排水工程、强弱电工程、人防工程、暖

通工程、消防工程、电梯工程、燃气工程、智能化工程、室外综合管

网工程等；

3)装饰工程：包括结构改造、内外粉刷，室内装饰（包括样板房

、售楼处）、精装修，公共辅助设施部分、外立面等；

4)配套工程：标段范围内的所有配套工程等。

5)甲方分户验收工程；

6)配合物业完成分户验收工程；

7)竣工交付：配合完成项目的竣工备案及各项验收、房屋的预验

收和交付小业主工作；

8)新材料、新技术，包括工程中所有应用项目。

9)文保历保楼栋的保护、腾挪、维修等工程。

10)审核项目原始的施工资料、质量验收资料、试验检测资料、变

更签证资料等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合规性；

指导、监督后续总包单位完成历史资料的整理、补全、归档工作

，确保工程资料的连续性、完整性，满足竣工备案要求。 （尽可能详

细说明监理服务招标范围、工作内容、要求等）。☑本次招标控制价 

2000000 元。

2.3计划监理服务期：

☑ 517 个日历天，从 2026年06月01日 起，至 2027年10月30日 止

。

□从招标人书面确认监理单位进场后    个日历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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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  □是  ☑否

2.5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 

□是  

☑否 （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原因及适用条款）

2.6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

□2.6.1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；

□2.6.2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，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

投标的，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2 以上。

2.7其他： / 。

3. 投标人资格要求

（一）投标人

☑3.1具有 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甲级 或 工程监理综合 资

质（ 对应资质应在“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”上资质动态

核查结果处于“合格”状态 ）；

3.2本次招标（□接受/☑不接受）联合体投标。

若接受联合体投标，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

（1）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      个；

（2）应以      作为联合体牵头人；

（3）联合体各方应共同签订联合体协议书，并明确各方职责分工

。

（4）拟派项目主要成员的委派要求：             

（5）  联合体投标的其他要求  

☑3.3自 2021年05月01日 以来（□承接过/☑完成过） 单个合同建

筑面积 10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建筑监理业绩【有效证明材料：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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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以下材料的扫描件并加盖公章：①中标通知书（或其他具备同等

效力的中标备案资料，如直接发包备案单）；②监理合同；③相应业

绩的省级及以上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（四库一平台）查询网址

和网页截图；④竣工验收记录（或报告或备案表或意见书）；证明材

料中至少一种体现上述业绩要求。如不能完全体现，需补充其他有效

证明材料，如出具经图审的施工图或施工许可证及附图或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及附图等；】注：（1）如上述证明材料载明信息不一致时，

按④、③、②、① 的认定顺序进行认定。 业绩（业绩指标规模要求不

得超过本次招标规模【其中，以建筑面积、工程造价、合同金额作为

业绩指标条件的，不超过本次招标规模的80%】，同一类型业绩不得有

业绩数量要求）；

☑3.4在 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 公布的监理企业信用

评价中须具有 A （A、B、C、D、E）等级及以上；

□3.5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，投标人（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）应

提交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；

3.6 / 

（二）拟派总监理工程师

3.7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 房屋建筑工程 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

资格；

☑3.8自 2021年05月01日 以来以总监理工程师身份（□承接过/☑
完成过） 单个合同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建筑监理业绩【

有效证明材料：同时提供以下材料的扫描件并加盖公章：①中标通知

书（或其他具备同等效力的中标备案资料，如直接发包备案单）；②

监理合同；③相应业绩的省级及以上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（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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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一平台）查询网址和网页截图；④竣工验收记录（或报告或备案表

或意见书）；证明材料中至少一种体现上述业绩要求和拟派总监身份

信息。如不能完全体现，需补充其他有效证明材料，如出具经图审的

施工图或施工许可证及附图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等；】注：

（1）如上述证明材料载明信息不一致时，按④、③、②、① 的认定顺

序进行认定。 业绩（业绩指标规模要求不得超过本次招标规模【其中

，以建筑面积、工程造价、合同金额作为业绩指标条件的，不超过本

次招标规模的80%】，同一类型业绩不得有业绩数量要求）；

3.9本次招标（□允许/☑不允许）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有在建合同工

程。□允许的，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3.9.1投标人提供在建工程业主出具的同意书；

□3.9.2招标人对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有在建工程的具体要求（招标

人对拟派总监在建工程的数量（不超过2个）、等级、所在区域有要求

时明确）。

3.10 / 。

（三）其他

3.11投标人及其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自 2023年05月01日 起至投标截

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（由招标人在定标前向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）

；

3.12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

3.13  / 。

4.  招标文件的获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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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本项目招标文件（含图纸）、补充、答疑及澄清文件均通过“

浙江省统一招投标交易平台”（https://ztb.zj.gov.cn/）以网上下

载方式发放；

4.2招标文件下载网址：https://ztb.zj.gov.cn/，潜在投标人自

行下载招标文件；

4.3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： 2026年04月30日 ~    年  月  日。

5. 投标文件的递交

5.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： 2026-

05-21 09:00:00 ；

5.2投标文件的递交方式：“浙江省统一招投标交易平台”，网址

：https://ztb.zj.gov.cn/，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。

6. 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 杭州浦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地  址： 浙江省/杭州市/滨江区西兴街道臻奥院4幢512室 

联系人： 付工 

电  话： 15889625419 

邮  箱： / 

招标代理机构： 建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

地  址： 浙江省/台州市/温岭市豪成服务业大厦801室 

联系人： 王云渊 

电  话： 18958189813 

邮  箱： 275854730@qq.com 

 2026年04月30日 

hx70e896a18deb4815bb7592a153d0242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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